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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可享 HK$100现金回赠 (「优惠」)

条款及细则 (「条款及细则」)  
 

在申请本优惠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条款及细则。 

 

推广期 

1. 本优惠推广期为 2026年 3月 5日至 2026年 4月 30日，包括首尾两日(「推广

期」)。 

优惠内容 

2. 合资格持卡人在推广期内成功申请并获批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且提取金额达 

HK$50,000或以上，可享 HK$100现金回赠（「回赠」）。 

合资格准则及㇐般条款  

3. 优惠只适用于由上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本行」)发出之个人信用卡及联营卡主

卡持卡人(「合资格持卡人」)，但不包括银币双币钻石信用卡人民币账户、附属

卡、商务信用卡及公司信用卡之持卡人。 

4. 合资格持卡人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方可享有优惠：  

a. 于推广期内提出「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申请并获本行批核，且提取金额

不少于 HK$50,000；及  

b. 于回赠存入时，其信用卡账户仍须保持有效、信用状况良好，且未被取消

或终止。  

5. 回赠将于本行第七期每月分期付款金额记账入信用卡账户后起计两个月内，存

入合资格持卡人之所属信用卡账户。  

6. 如合资格持卡人在回赠存入前提早清还提取金额或取消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

则不会获得任何回赠；如在回赠存入后提早清还提取金额或取消该计划，本行

有绝对权利于毋须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从合资格持卡人信用卡账户中扣回相同

回赠之金额。  

7. 本行有全权决定批核或拒绝任何申请，或决定最终批核提取分期金额、每月手

续费及还款分期而无须给予任何理由或事先通知。 

8. 除非获得本行事先同意，否则现金分期不适用于信用卡迎新礼遇的合资格签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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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位合资格持卡人于整个推广期内只可享此优惠㇐次。  

10. 回赠不可转让及不能兑换现金。  

11. 上海商业银行信用卡现金分期计划条款及细则、本行信用卡持卡人合约条款以

及本行不时提供之其他适用推广条款均适用。 

管辖法律及版本  

12. 本条款及细则须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所管辖并按其解释。  

13. 若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异之处，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14.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最终决定权。 

 


